附件4
随迁子女入学材料

居住材料：随迁子女依据入学的父母一方在我区办理的《居住证》，但依据入学的父母一方具有西安市户籍的无需提供《居住证》；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购房合同或租房合同等不作为入学必备材料，但可作为我区积分入学的依据。
户籍材料：随迁子女与父母一方的同一户口簿。如不在同一户口簿，另外提供《出生医学证明》等材料。

社保材料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作为入学必备材料，可作为我区积分入学的依据。随迁子女在我区初中入学，应知晓在西安市中考报名政策规定。
具体以我区招生平台入学指引为准。



